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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2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对该部分股份

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本公司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外资管

理审批事项，在改革方案实施前，尚需取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  

3、若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 A 股股东的持股数量

和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动，但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净利润

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4、本公司 A 股股东除公司章程规定义务外，还需要特别注意，若股东不能

参加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则有效的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

体 A股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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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1、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 A股市场相关股东

协商解决。 

2、公司 4家主要非流通股股东——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按

各自比例向流通 A股股东支付对价，以换取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

权。流通 A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 A股将获得 4.5股股票的对价，共计获得

9,283,951股股票。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布之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未明确表示同意意见。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

室同意先行垫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所应支付股份。

上述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

征得浦东国资办的同意，并由上工申贝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

通申请。 

3、本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既不支付对价，也不获得对价。 

4、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全部由控股股东上海市浦东新

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承担。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发起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做出以下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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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中关于禁售及分布上市的有关规

定。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自获得 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5月 10日 

2、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5月 22日 

3、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5月 18日——2006

年 5月 22日（期间交易日），每日 9:30-11:30，13:00-15:00。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 A股自 2006年 4月 17日起停牌，最晚于 4月

27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年 4月 26日（含当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 A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 A股股票于

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年 4月 26日之前（含当日）公告协商确

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

A股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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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

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 A股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21)-68407515、(021)-68407700*617 

传真：(021)-63302939 

电子信箱：sgsb@sgsbgroup.com 

公司网站：http://www.sgsbgroup.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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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摘要的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上工申

贝 

指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股市场相关股东 指 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 A股股东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在交易所公

开交易的股东，包括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

办公室、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社会法

人所持有的募集法人股 

4家主要非流通股股东 指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上海国际信

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公司，即本次对价执行方 

发起股改动议的非流通

股股东 

指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上海国际信

托投资有限公司 

浦东国资办、控股股东 指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上国投 指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长城资产 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东方资产 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募集法人股 指 在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已被明确披露为募集法人

股（招股书中披露为社会法人股）且其发行价格与

社会公众股一致的股份 

流通 A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持有本公司流通 A股的股东 

B股股东 指 持有本公司流通 B股的股东 

股权分置改革 指 根据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的改革意向和保荐机构

的推荐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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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华欧国际 指 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指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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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4]3号）、中国证监会等 5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及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精神，在

坚持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下，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上海国际信托投

资有限公司 2家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一致同意上工

申贝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提出改革动议并形成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既不支付对价，也不获得对价。

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获得在 A股市场上的流通权。 

公司 4家主要非流通股股东——浦东国资办、上国投、东方资产、长城资产

按各自比例向流通 A股股东支付对价，以换取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

权。流通 A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 A股将获得 4.5股股票的对价，共计获得

9,283,951股股票。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布之日，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未明确表示同意意

见。公司控股股东浦东国资办同意先行垫付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所应支付股份（东

方资产应支付 843,605股，长城资产应支付 543,601股，合计 1,387,206股）。

上述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

征得浦东国资办的同意，并由上工申贝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

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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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安排执行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均维持不变，但股本结构会有所变化。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 A股市场相关股东协

商解决。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全部由控股股东上海市浦东新区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承担。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在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批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董事会将公布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在对价安排执行日，对价安排的股票将自动划入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流通 A股股东的股票账户。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浦东国资办先行垫付） 

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的股票将于对价支付执行日一次性支付

给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 A股股东。对价安排执行前后情况如下：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执行对价 

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 

股份数（股） 

本次执行对

价现金金额

（元）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

办公室（注 1） 
118,496,754 26.40% 7,970,028 - 110,526,726 24.62%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23,651,804 5.27% 1,313,923 - 22,337,881 4.98%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注 2） 15,185,651 3.38% 0 - 15,185,651 3.3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注 2） 9,785,316 2.18% 0 - 9,785,316 2.18%

合计 167,119,525 37.23% 9,283,951 - 157,835,574 35.16%

注 1：浦东国资办同意先行垫付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所应支付股份合计 1,387,20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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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东方资产与长城资产未明确表示同意意见，其应支付的对价股票 843,605股和

543,601股由浦东国资办先行垫付。上述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

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浦东国资办的同意，并由上工申贝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

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浦东国资办先行垫付）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可上市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22,444,339 G+12个月 注 1/注 5 

22,444,339 G+24个月 注 2 1 
上海市浦东新区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65,638,048 G+36个月 注 3 

2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22,337,881 G+12个月 注 1 

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15,185,651 G+12个月 注 1/注 5 

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9,785,316 G+12个月 注 1/注 5 

5 募集法人股股东 17,192,500 G+12个月 注 4 

 

注：G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注 1：自获得在 A股市场上的“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注 2：在第一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 

注 3：在第一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 24个月内不超过 10%。 

注 4：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股份，自获得在 A

股市场的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注 5：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布之日，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未明确表示同意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浦东国资办同意先行垫付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所应支付股份。上述被代付对价

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征得浦东国资办的同意，并

由上工申贝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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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方案实施前 变动数 方案实施后 

股份类别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股数 

（股） 
比例 

1、国家持有股份 143,467,721 31.96% -143,467,721 0 -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3,651,804 5.27% -23,651,804 0 -

3、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7,192,500 3.83% -17,192,500 0 -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184,312,025 41.06% -184,312,025 0 -

1、国家持有股份 0 - +135,497,693 135,497,693 30.19%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   +22,337,881 22,337,881 4.98%

3、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 +17,192,500 17,192,500 3.83%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 

流通 A股合计 
0 - +175,028,074 175,028,074 38.99%

1、A股 20,631,002 4.60%    +9,283,951 29,914,953 6.66%

2、B股 243,943,750 54.34% 0 243,943,750 54.34%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合计 
264,574,752 58.94%   +9,283,951 273,858,703 61.01%

股份合计  448,886,777 100.00% 0 448,886,777 100.00%

 

6、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由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募集法人股数量众多，均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鉴于该部分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既不支付对价，也不获得对价，

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直接获得在 A股市场上的“上市流通权”。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布之日，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未明确表示同意意

见。公司控股股东浦东国资办同意先行垫付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所应支付股份。

上述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

征得浦东国资办的同意，并由上工申贝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

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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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该部分未明确表示同意的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自对价支付完毕获得在 A股市场的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至少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保荐机构认为：“浦东国资办为部分非流通股股股东垫付对价，是为了保证上工

申贝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兼顾了上工申贝流通 A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

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该处理办法合法可行。” 

律师认为：“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处理方式合法可行。” 

 

7、其他说明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 A股市场股份

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和第三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由 A股市场相关股东在平等协商、诚信互谅、自主决策的基础上进

行。⋯⋯”的规定，公司 B股股东不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全部由控股股东上海市浦东新区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承担。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确定合理对价的基本思路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确定的出发点：充分考虑流通 A股股东的利益，

同时兼顾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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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为避免因非流通股上市流通导致流通 A股股东利益

可能的损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执行一定的对价安排。非流通股股东将

充分考虑流通股股东因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而可能受到的不利影响，以股权分

置改革前流通股股东持股市值与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股东理论持股市值之差

为依据拟定对价水平。 

2、对价确定依据 

（1）改革前流通 A股股东持股成本 

选取 2006年 4月 12日公司股票收盘时前 30日均价 4.70元，作为对目前流

通 A股股东的持股成本。 

（2）方案实施后合理股价估计 

根据上工申贝 2005年 3季度报告显示，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在上工申

贝估值指标的选择上不适合用市盈率，而应该采用市净率。公司 05年 3季度每

股净资产为 1.72元/股，考虑到公司经营状况，我们预计 05年末公司每股净资

产约在 1.30元/股。亚太地区设备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净率水平在 2.49倍

左右，而在世界范围内与上工申贝主营业务相近的上市公司平均市净率在 3.06

倍（如下表所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工申贝的合理市净率为 2.50倍，上工申贝全流通后

的合理股价为 3.25元。 

亚太地区主要市场行业市净率水平 

地区 05年市净率均值 

澳大利亚 4.57 

香港 2.26 

韩国 1.59 

日本 1.80 

新加坡 1.99 

美国 2.75 

平均值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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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loomberg（彭博咨讯） 

 

世界范围内与上工申贝主营业务相近上市公司市净率水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05年市净率 

002021 CH 中捷股份 2.21 
600302 CH 标准股份 1.34 
6448 JP 日本 Brother Industries Ltd 2.87 
6445 JP 日本 Janome Sewing Machine Co.Ltd. 5.71 
6440 JP 日本 Juki Corp. 3.90 
6271 JP 日本 Nissei Corp. 1.13 
6262 JP 日本 Pegasus Sewing Machine MFG 6.19 
INI SW  瑞士 Infranor Inter-Bearer 5.97 
PIT IM 意大利 Part-Italiane Spa 0.84 
DKA GR 德国 Duerkopp Adler AG 2.06 
1531 TT 台湾高林制造 1.39 

平均值 3.06 

资料来源：Bloomberg（彭博咨讯） 

（3）理论对价比例测算 

假设： 

① R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 A股执行对

价的股份数量； 

② 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为 P； 

③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价为 Q。则：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 R至少满足下式要求： 

      P ＝ Q×(1＋R) 

以 4.70元/股作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 P，以 3.25元/股作为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后股价 Q，则 R=0.45，即流通 A股每 10股获得 4.5股。所对应的对

价总股数为 9,283,951股。 

3、对价水平安排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权而支

付的对价总股数 9,283,951股等于理论计算结果 9,283,95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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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价测算方法具有合理

性，有利于维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 

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措施安排 

1、承诺事项 

公司发起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浦东国资办、上国投承诺：遵守《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中关于禁售及分布上市的有关规定。即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前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在 A股市场上的“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在 24个月

内不超过 10%；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获得流通权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

份总数 1%的，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自获得 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2、承诺人声明： 

上述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

能力承担承诺责任，该等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

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

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包括浦东国资办和上国投，上述 2家股东合计持有公司非流

通股 142,148,558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77.12%。(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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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性质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118,496,754 26.40% 国家股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23,651,804 5.27% 国有法人股 

合计 142,148,558 31.67%  

浦东国资办和上国投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

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无法及时获得国资部门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承担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国有股处置需在 A股市场相关股东

会议网络投票前得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存在无法及时得到

批准的可能；若在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仍无法取得国资委的批

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 

（二）承担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质押的风险 

截至目前，本公司承担对价的 4家主要非流通股股东（浦东国资办、上国投、

东方资产、长城资产）所持非流通股股份中用于执行对价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

质押、冻结的情形。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日，以上用于支付对价的股

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情况。如果公司股份发生质押、冻结的情形，以至无法

支付对价时，公司将督促股东尽快予以解决，如果方案实施之前，仍未解决，则

终止方案实施。 

（三）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公告沟通协商情况和结果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公

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和结果，并申请股票复牌。如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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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未能在十日内公告沟通协商情况和结果的，除非有特殊原因经证券交易

所同意延期之外，原则上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被取消，并申请股票复牌。 

（四）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 A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能在本次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上表决通过，

则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在决议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后择机重新出具书面要求并委

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再次召集 A股相关股东会议。 

（五）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后，无法获得外资管理相关批文的风险 

由于本公司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改革方案的实施涉及外资管理审批

事项，存在由于无法及时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而推迟改革方案实施

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尽力取得上述审批文件，若在公告改革方案实施前仍无法取得

审批文件，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如果国务院有关

部门最终不予批准改革方案，则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会付诸实施。 

（六）股价波动的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权分置改革可能造成股价波动，并可能会对公司

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公司在本说明书中提请投资者关注股票价格较大幅

度波动的风险并将督促非流通股股东履行其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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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学荣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958号华能联合大厦一楼 

保荐代表人：谭军 

项目主办人：程杰、戴佳明、王建文、濮宋涛 

电话：(021)38784818 

传真：(021)68865411 

 

公司律师：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负责人：王欢 

办公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728号 13楼 F座 

经办律师：王欢、杜承彪 

电话：021-62113098 

传真：021-6211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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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意见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程序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原则，计算对价的方法具有

合理性。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具有可行性。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

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革的程序及内容符合国务院《关于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指导意见》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分

置改革工作。 

 

（三）律师意见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若干意见》、《指导意见》、《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且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的实施尚须获得上海市国资委和国家商务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复和公司相关股东

会议的审议通过。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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